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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和同事一起下乡走访，在某村委会的公示栏里看到了一份村级
组织证明事项办事指南。那一刻，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第一次见到监督申
请人大军（化名）的场景。

因“下落不明”被缺席判决

2024 年 7 月的一个大雨天，大军来到我院 12309 检察服务大厅，人还没坐
稳，就从兜里掏出手机，左下角破裂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条 99 万元的债务
信息。“检察官，这笔钱我要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还得清？因为这个案子，家都散
了……”随后，他开始讲述自己的遭遇。

2022 年，A 公司持一份由大军为其哥哥小明（化名）担保的《还款计划书》
复印件来到郸城县法院起诉大军，要求大军承担担保责任，偿还 99 万元债务。
2023 年 1 月，法院判决支持了 A 公司的诉讼请求。A 公司申请后，法院对大军
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

发现银行账户被冻结、卡里的资金被扣划后，一头雾水的大军赶忙到银
行询问，这才得知自己成了被执行人。他向法院了解情况后，欲提起上诉，但
上诉期限已过；申请再审，也因期限已过被驳回。无奈之下，大军向检察机关
申请监督。

99 万元的债务不是小数目，可大军作为被告为何对此毫不知情？受理案
件后，我们经调阅卷宗发现：当年法院因联系大军未果，赴其所在村调查，村
委会出具了大军、小明“下落不明”的证明，法院据此公告送达并缺席判决、公
告判决，随后强制执行。

“我就在村里的微信群里，根本没人联系我，村委会干部也没来我家核实
过，怎么就说我下落不明了呢？”大军着急地说，同时，他还提供了行程记录、
手机通话记录、邻居证言等，这些证据材料均能证明在那段时间，因母亲去
世，他和哥哥小明从外地返乡处理母亲的丧事，一直待在村里。

除了那份“下落不明”的证明存疑外，本案关键证据《还款计划书》也是疑
点重重：没有原件，只有两份内容不一致的复印件。大军的复印件有“复印无
效”字样和小明的签名；A 公司的那份则无“复印无效”字样。同时，《还款计划
书》是否经 A 公司认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检察监督还原真相

为查清案件事实，我们前往位于山东青岛的 A 公司总部调查，并通过甄别
大军提供的录音内容，查阅 2016 年大军与小明以及 A 公司的聊天记录，还原
了真相。

2016 年，时任 A 公司经理的小明挪用客户货款 102 万余元。被公司发现
后，小明央求公司不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单方面出具了 99 万元的《还款计划
书》（公司将欠发小明的工资及绩效奖金抵扣后，认定金额为 99万元），并将大
军作为了该笔债务的担保人，但 A 公司并未在《还款计划书》上签字或盖章，只
是由公司财务随同小明一起与客户协商还款事宜。小明与客户协商未果，只
好在大军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自首。2016 年，小明被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被责令退赔 102 万余元。小明被判处刑罚后，A 公司
持《还款计划书》提起民事诉讼，向小明和大军主张还款 99万元。

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楚了，但两个核心法律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刑事
退赔能否转化为民事债务？在刑事追责背景下签署的《还款计划书》是否具有
民事效力？

调查结束后，我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反复论证，大家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被小明挪用的资金在刑事案件中已被认定为赃款并被责令退赔。退赃退
赔是犯罪分子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脱离刑事责任而单
独设定民事责任，也不能转移给他人承担。

本案中，小明签署《还款计划书》的目的是避免受到刑事处罚，大军的担
保也是基于该目的，并不具有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不构成债权债务关
系，不应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且 A 公司不在计划书上签字盖章、后续让小
明与客户协商等行为，也证明其未认可该计划书。更关键的是，村委会主任

“开证明时确实没核实”，程序违法已然坐实。

制发两份检察建议

2024 年 10 月 12 日，我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明确指出原判决存在
“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三大问题。

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后，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走访辖区 23 个行
政村后，我们发现类似“闭眼开证明”的问题普遍存在。我院随即组织人民监
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政局负责人、群众代表等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
意见，共商解决对策。

2024 年 10 月 25 日，我院向县民政局依法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最终推
动县委组织部、民政局联合出台《村级组织证明事项办事指南》，明确村级组
织开具证明的“正负面清单”，并对证明式样、办理程序进行统一。

今年 3 月 27 日，郸城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 A 公司的
诉讼请求。

两年来，笼罩在大军头顶上挥之不去的阴霾终于散去。握着大军颤抖的
手，我深刻感悟了“办小案、暖民心”的真正含义。

“下落不明”的被告走进检察院

□本报通讯员 柳盘龙
金晶 解娇颖

“ 案 件 恢 复 执 行 ， 对 方 的 财 产
也 被 重 新 查 封 ， 我 终 于 又 看 到 希 望
了 ……”近日，收到法院恢复执行通
知的王某高兴地通过电话向贵州省盘
州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表示感谢。

王某与丈夫结婚后，偶然发现丈
夫与一女子詹某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
关系，而且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丈夫还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钱款及
财 物 赠 与 詹 某 。 为 维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益，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詹某
返还被赠与的财产。

2023 年 7 月 4 日，经盘州市法院主
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詹某分
期向王某返还钱款共计 60 万余元。然
而，调解书生效后，詹某未按照约定

履行还款义务。同年 8 月 14 日，王某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
向 詹 某 发 出 限 制 消 费 令 、 执 行 通 知
书、报告财产令，并查封了其名下的
一套房屋和两辆车。

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执
行 和 解 协 议 ： 若 詹 某 按 约 定 时 间 付
款 ， 则 王 某 同 意 其 只 需 支 付 30 万 余
元；若逾期，则詹某仍需按原调解金
额 60 万余元支付。后来，詹某虽前后
共向王某支付了 30 万余元，但在未取
得王某同意的情况下多次逾期，且从
2023 年 12 月起，就没再按照协议约定
支付剩余款项。

2024 年 2 月 7 日 ， 盘 州 市 法 院 以
“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
本 次 执 行 程 序 。 让 王 某 难 以 接 受 的
是，几天后，法院在未告知她的情况
下，解除了对詹某名下房屋和车辆的

查封措施。
“接到法院的通知后，我感觉最后

一条路都被堵死了。”今年 1 月 2 日，
带着满腹的疑问和委屈，王某向盘州
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盘州市检察院依法受理后，承办
检察官通过调阅法院执行卷宗、询问
双方当事人、调取银行流水凭证等方
式，详细了解法院的执行情况。经审
查，检察官注意到几个关键问题：詹
某名下有房屋及车辆等财产，这与法
院认定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相矛
盾。法院在解除对詹某名下房屋、车
辆等关键财产的查封措施时，该案不
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
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
定》 中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
六种情形，且法院未依法将解除查封
措施的裁定送达申请人王某，损害了

王某的知情权和提出异议的权利。
今年 3 月，盘州市检察院基于所查

明的事实，依法向盘州市法院制发检
察 建 议 ， 督 促 法 院 依 法 纠 正 违 法 行
为，恢复对案件的执行，保护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5 月 15 日，盘州市法院
正式函复盘州市检察院，表示完全采
纳检察建议，已裁定撤销原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的裁定，对该案恢复执行，
并已重新冻结詹某的银行账户，重新
查封詹某名下的房屋及车辆，将詹某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采取限
制高消费措施。

收到法院恢复执行的通知后，王
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第一时间向承
办检察官打去感谢电话，于是发生了
本文开头那一幕。检察官表示，他们
会持续跟踪后续执行情况，切实维护
王某的合法权益。

名下有车有房，为何“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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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荣玉：本院受理上海欣蓬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朱永旭、杨小伟：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望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朱永旭、杨小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827 民初 6231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
求：一、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 90783.17 元（其中
本金 87000 元，利息 3783.17 元），利息计算至 2025 年 4 月 1 日，并支付
自 2025 年 4 月 2 日起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逾期利息；二、
本案的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等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以实际发生为准）。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9 月 2 日 9 时在本
院第九法庭由审判员徐珍珍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虞利明、刘小伟：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望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虞利明、刘小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827 民初 622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
求：一、判令虞利明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 204613.92 元（其中本
金 200000 元，利息 4613.92 元），利息计算至 2025 年 4 月 7 日，并支付
自 2025 年 4 月 8 日起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逾期利息；二、
判令刘小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本案的受理费、公告
费、保全费等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以实际发生为
准）。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9 月 2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
由审判员徐珍珍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吴滔滔：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望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查兰兰、吴滔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827 民
初 625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
请求判令查兰兰、吴滔滔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 42063.53 元（其
中本金 35966.92 元，利息及逾期利息 6096.61 元），利息计算至 2025
年 5 月 11 日，并支付自 2025 年 5 月 12 日起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
的利息及逾期利息；二、本案的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等原告实
现债权的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以实际发生为准）。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5 年 9 月 2 日 10 时在本院第九法庭由审判员徐珍珍适
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胡浩：本院受理原告胡春龙与被告胡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0102 民初 1009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广明：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和平路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102 民初 8961 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立即偿还
借款本金 20 万元、利息 1723.26 元，罚息 8571.67 元，复利 123.96 元（以
上罚息、复利暂算至 2024 年 11 月 4 日，后续罚息、复利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合计 210418.89 元；二、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
的律师费用 2419 元（以上金额合计 212837.89 元）；三、本案的诉讼
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及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 9 时 5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翌彩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合肥春百印刷物
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安徽翌彩包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5）皖 0103 执 1552 恢 333 号，执行中，本院依法委托安徽新
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安徽翌彩包装有限公司名下设备一批进行价
格评估，该公司作出估价报告书，该设备评估价格为 383518 元。本
院已裁定对上述设备进行拍卖。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皖
新评报字（2025）第 16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及强制执行申请书、限
制消费令、财产申报表、开庭传票、执行裁定书、评估报告、评估结果
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拍卖裁定书、查封裁定书、网络司
法事项通知书及平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如对本估价报告书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合肥稻之香食品有限公司、徐建：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盘中餐粮油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合肥稻之香食品有限公司、徐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皖 0102 民初 101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闫培锋：本院受理原告宰和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案件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本案定于 2025 年 9 月 2 日 9 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何中新：本院受理原告孙丽萍与被告何中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 0111 民初 1818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各一份，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重庆宏诚达木业有限公司：我局受理你单位职工蒲从丽的工伤
认定申请一案，已作出认定结论，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2025）川 0522 工认 109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结论如
下：2024 年 12 月 5 日 11 时 30 分左右，蒲从丽在你单位位于四川省合
江县临港工业园区清平木业厂房的贴纸车间工作过程中受到的事故
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现决定认定为
工伤。你单位应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前来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地
址：四川省合江县荔城大道 198 号合江县政务服务中心 12 楼 1211
室，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合江县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合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
郁峰（身份证号码：34122419******2378）：我局对你作出《行政

处罚告知书（厦翔）应急告〔2025〕21 号》，拟对你处上一年度收入人民
币壹拾壹万玖仟玖佰陆拾元整（119960 元）40%的罚款，即罚款人民
币肆万柒仟玖佰捌拾肆元整（47984 元）。因直接送达、留置送达、
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有 关 规 定 ，现 向 你 公 告 送 达《行 政 处 罚 告 知 书（厦 翔）应 急 告

〔2025〕21 号》。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签收上述文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 法》第 四 十 四 条 、第 四 十 五 条 、第 六 十 三 条 和 第 六 十 四 条 的 规
定，你有权要求进行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如你要求陈述、申辩
和举行听证，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日内向厦门市翔安区
应急管理局提出陈述、申辩或书面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
视为放弃上述权利。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祥福路 2005 号 4 号
楼，联系人：黄清淼，联系电话：0592-3758079、3758071。

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
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

上 海 轩 依 膜 结 构 工 程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2030143921X1）：我局对你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厦
翔）应急告〔2025〕20 号》，拟对你公司处人民币伍拾贰万元整（520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因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
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现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厦翔）应急告〔2025〕20 号》。请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签收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如对上述处
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
条、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要求进行陈述、申
辩和举行听证。如你公司要求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应当自收到本
告知书之日起 5 日内向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提出陈述、申辩或
书面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地址：福建
省厦门市翔安区祥福路 2005 号 4 号楼，联系电话：0592-3758079、
3758071。 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

遗失声明
刘建永于 2025 年 7 月 6 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411323197610015016，

现声明作废。 刘建永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孙笑天

随着法院作出再审判决，经辽宁
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检察院依法监督的
一起涉案金额高达 507 万元的虚假诉讼
案终于尘埃落定。近日，A 公司负责
人向沈北新区检察院送上一面锦旗。
那段在炎炎夏日里奔波取证、抽丝剥
茧的办案经历，再次浮现在承办检察
官李雪松的眼前……

结算遇阻
炮制“假官司”

郭涛和郭宇是兄弟俩，在共同经
营的 A 公司里，郭宇是法定代表人 ，
但真正的老板是郭涛。

2007 年 4 月，A 公司承接了某房地
产开发项目。2008 年 8 月，项目工程
已经基本完成，但甲方却因故不能进
行结算，导致 A 公司工人工资、工程
劳务费、材料费等都没了着落。

A 公司陷入经营困境后，郭涛生
出 一 个 大 胆 的 想 法 ： 找 好 友 吴 刚 帮
忙，配合自己演一出戏，由郭涛派弟
弟郭宇与吴刚签订虚假的工程承包协
议，伪造工人工资明细表以及欠条，
制造出吴刚参与施工并被 A 公司拖欠
工程款的假象。

郭涛以为，只要拿着自己败诉的
判决，就能增加自己与甲方谈判的筹
码，因为牵扯到那么多农民工工资，
甲方应该会快速结款。吴刚觉得，自
己 只 需 要 出 庭 应 诉 ， 就 能 帮 好 友 的
忙，还能从中捞得些好处，于是欣然
接受了郭涛的计划，痛快地答应帮忙。

2014 年 2 月，吴刚手持工程承包
协议、工人工资明细表及两张欠据，
将 A 公司诉至法院，追讨 569 万元工程
款。在庭审中，双方迅速“确认”欠
款数额为 507 万元。2014 年 4 月，法院
作出判决，判令 A 公司给付吴刚工程
款 507万元，A 公司未上诉。

好友反目
牵出合谋骗局

但之后发生的一切并没有按照郭
涛预想的方向进行。拿到法院判决书
的 他 找 到 甲 方 后 ， 甲 方 仍 然 未 予 理
睬。更让郭涛没想到的是，吴刚因为
没有得到好处费竟然与他反目，还拿
着胜诉判决书主张“债权”，试图将
507 万元据为己有。对此，郭涛向多个

部门举报吴刚涉嫌诈骗罪，声明吴刚
“没动一锹一土”，所谓的工程承包协
议和欠款都是虚构的。

2023 年 8 月，沈北新区检察院民
事检察部门收到线索后，迅速进行初
步审查。承办检察官李雪松经研判认
为，那份“高效”下达的判决背后，
隐藏着诸多疑点：原告吴刚无法提供
购买材料的票据、施工图纸，对法官
询问的管线来源、施工细节等问题更
是“记忆模糊”，甚至找不到一个农民
工到庭作证。而被告 A 公司在原告证
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不仅未提出异
议，反而爽快地承认该笔债务，原、
被告顺利“敲定”欠款金额。

完整的工程施工怎会连一张供货
单都不留存？被告的“爽快认账”背
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针对该案
中的疑点，沈北新区检察院迅速启动
调查核实程序。但摆在办案组面前的
第一道难题，是与吴刚的正面交锋。
当检察官依法向吴刚询问时，他拒不
配合，只留下一句“去法院调档，所
有的事情都不要再问我，看法院判决
就行了！”

取证受阻后，办案组将目光转向
A 公司的财务档案。在堆积如山的票
据中，办案组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包括工程协议书、购货协议书、工资
表 、 工 程 支 出 费 用 明 细 表 、 发 票 凭
证、支票存根。其中，A 公司与某管

理处签订的 《协议书》 以及与李某某
签订的 《协议书》 引起了检察官的注
意，“某管理处和李某某才是真正由 A
公司找来施工的团队。这样一来，吴
刚提交给法庭的两份工程承包协议与
我 们 发 现 的 这 两 份 协 议 就 存 在 冲 突
了。”承办检察官表示。

吴刚到底有没有施工？如果吴刚
提供的协议是假的，上面为何会有 A
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宇的签名？检察官
对郭涛进行询问后，那段“哥俩好”
的合谋往事逐渐清晰：2008 年，A 公
司因工程款回笼困难，郭涛与好友吴
刚合谋炮制虚假债务，企图通过法院
判决向 A 公司的债务方施压催款，增
加谈判筹码。然而，A 公司最终并没
有实现债权。计划落空后，吴刚因未
分得好处费与郭涛反目，试图将这 507
万元“空头债”据为己有。

依法监督
原审判决被撤销

为确保案件审查的精准性，办案
组启动了“穿透式”调查模式：一方
面 从 财 务 票 据 、 施 工 记 录 等 书 证 入
手，比对公章、签名的真实性；另一
方面通过交叉询问证人，构建完整的
证据链条。询问的证人包括当年的施
工现场负责人、材料员、安全员及技
术员，材料采购员，工程监理等，这

些证人均表示，吴刚并未参与该项目
施工，工人也是由郭涛雇用的。

“与吴刚在原审法庭询问环节的模
糊表述不同，具体施工人员都能准确
描述出管子的直径大小，地下如何走
线，哪些地方曾出现过什么问题又是
怎么解决的，且这些证言能够相互印
证。”承办检察官说。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沈北新区检
察院还邀请了区人大代表、律师及人
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召开听证会，三
名听证员一致支持检察机关对该案启
动 监 督 程 序 。 该 院 检 委 会 经 讨 论 认
为，该案存在两大核心问题：一是原
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关键证据
支撑，吴刚无法证明其实际施工；二
是新发现的书证、证人证言等足以推
翻原判决，证实案涉协议系伪造。

2023 年 11 月 6 日，沈北新区检察
院 依 法 向 法 院 发 出 再 审 检 察 建 议 。
2024 年 11 月 7 日，法院再审后，判决
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吴刚的全部诉讼
请求。

承办检察官表示，本案中，郭涛
与吴刚的合谋行为发生在 2014 年，虽
然 不 涉 及 虚 假 诉 讼 罪 ， 但 敲 响 了 警
钟：在建设工程领域，部分市场主体
试图通过“打擦边球”牟取不正当利
益，或认为法院判决是“万能钥匙”，
可以帮助解决债务纠纷，殊不知虚假
诉讼行为不仅损害司法权威，更可能
面 临 刑 事 追 责 ——2015 年 11 月 1 日 ，

《刑法修正案 （九）》 正式实施，修正
案中增加了虚假诉讼罪，以惩治频现
的虚假民事诉讼行为。刑法第三百零
七条之一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
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虚假
诉讼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郭涛拿到再审判决书后彻底卸下
了压在心中多年的“大石头”，也深刻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虚假诉讼往往披着‘合法’的外
衣，但真相永远藏在细节里。作为法
律监督者，我们必须要有掘地三尺的
执着，更要有不枉不纵的担当。”李雪
松说。如今静静挂在沈北新区检察院
荣誉墙上的那面锦旗，既是对办案工
作的肯定，更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期许。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因工程款回笼困难，公司负责人与他人合谋炮制虚假债务，通过法院判决向公司的债务方施压催款。不
料他人假戏真做，试图将巨额利益据为己有。最终，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虚假诉讼骗局被彻底揭穿——

507万元“空头债”始末

检察官查看 A 公司的财务票据。


